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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连云港市金囤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囤农化”）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21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已为金囤农化提供担保32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均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3 月 30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并经公司 2021年 4月 15 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江苏恒隆作物保护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金囤农化

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31日、2021

年 4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ST 亚邦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ST 亚邦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近日，公司与江苏

太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灌南支行（以下简称“太仓农商行灌南支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公司为控股孙公司连云港市金囤农化有限公司

向太仓农商行灌南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21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

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连云港市金囤农化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灌南县堆沟港镇化学工业园区 

3、法定代表人：许小初  

4、经营范围：农药生产、加工(具体农药产品按国家有权部门有效批准证书

加工生产);1,5 萘-2 异氰酸酯、N-氯甲基-N-苯基氨基酰氯、2,6-二氯甲苯、马

来酰肼、2,4-二氯-5-异丙氧苯胺盐酸盐、氯甲酸甲酯、盐酸、三氯化铝水溶液、

溴化钠水溶液生产;易制毒化学品:硫酸销售;出口本企业自产的产品;进口本企

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12 月 31日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907.65 21,153.82 

负债总额 24,037.90 21,527.15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4,028.58 21,475.92 

银行贷款总额 3,200.00 3,606.24 

净资产 -2,130.24 -373.32 

资产负债率 109.72% 101.76% 

项  目 
2021年 1-9 月 2020年 1-12月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39.39 6,366.88 

营业成本 4,076.45 6,058.65 

利润总额 -2,117.12 -7,193.82 

净利润 -1,737.91 -6,009.93 

 

6、金囤农化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苏恒隆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12,000 100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保证人：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太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灌南支行 

2、保证范围 

保证人所保证的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自 2022年 3月 15日至

2023年 3月 15日期间发生的（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债权人与债务

人约定纳入担保合同保证范围的协议或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

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包括但不限于）等表

外业务风险敞口以及之后该风险敞口转成的表内垫款，以该表外业务对应票、证、

函等出具或开立之日作为债权发生时间。全部债权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

（包括合同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返还财产、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债务。 

3、保证金额 

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 2100万元整。 

4、保证期间 

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银行

承兑汇票承兑、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

三年。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债权人与债务

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

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或法规规定，主合

同或本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债务提前到期的，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提前履行

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金囤农化日常经营的需要，保障其业务的正

常开展；公司本次的担保行为，综合考量了金囤农化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

险等各方面因素，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本次担保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该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43 亿元（不含本次担

保），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的6.12%。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为0亿元（不含本次担保）。公司无其他的对外担保。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22日 


